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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法律热点问题 

仲裁条款可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被规避 

 

君合律师事务所（下称“我们”）在代理一起

中外合资股东间争议的过程中发现，《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

一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定可能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称“《仲裁法》”）

等法律相冲突，一方股东可能得以绕过合资合同或

者公司与交易相对人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在公

司所在地提起民事诉讼。 

现行《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

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

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

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

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

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

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

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

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

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

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

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比较典型的情形是：A（中国股东）与 B（外

国股东）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C，合资合同约定就

股东间的争议在 X 国通过仲裁解决。 B 与 C 之间

存在关联交易并且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A 与 B 之

间产生争议，但 A 并不依据合资合同对 B 提起 X

国仲裁，而是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向 C

发函，催告 C 对 B 利用关联交易对 C 造成的损失

进行追索。如果 C 拒绝对 B 采取法律措施，则 A

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在 C 所在地法

院向 B 提起民事诉讼；如果 C 根据关联交易合同约

定的仲裁条款对 B 提起仲裁，那么，C 的行为违反

了《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的规定，A 可以 C 的行为不符合《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为由，依然在 C 所在地法院提

起诉讼。通过以上方式，A 绕过了合资合同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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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使得上述争议解决条

款完全落空。类似问题在《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

条也存在。 

我们认为：《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立法

本意在于当公司怠于保护自己的权利时赋予公司

股东代表公司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而不是为了使

得相关方可以规避原有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当

股东代表诉讼系因公司与他人（包括关联方）之间

的合同而产生的，股东也应当遵循公司与交易相对

人已经存在的关于争议解决尤其是仲裁条款的约

定。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多数法院（例如广东、

北京法院）的意见与我们的意见一致。我们正在推

动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就此进行明确，

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澄清。在得到澄清以前，如

果允许，可以考虑在股东协议、关联交易协议或者

类似协议中就《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适用加

以特别约定。 

有任何进一步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 

 

 

 

 

 

 

 

 

 

 

 

 

 

 

邹唯宁  合伙人  电话：86-10 8519 1343  邮箱地址：zouwn@junhe.com  

郑艳丽  合伙人  电话：86-10 8553 7670  邮箱地址：zhengyl@junhe.com 

蔡  黎  合伙人  电话：86-10 8553 7669  邮箱地址：cail@junhe.com 

王利华  合伙人  电话：86-10 8519 1238  邮箱地址：wanglh@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

多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 www.junhe.com ”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 “君合法律评论 ”/微信号

“JUNHE_Legal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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